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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泰山区汶河两侧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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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建设城乡供水工程信息化，提升水质检测监测能力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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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项目预计工期为2024年11月至2026年12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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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山东致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致信会计师事务所”）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
	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，致信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泰安市泰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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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四、潜在风险评估
	五、结论意见

